2014 BiLiBoLo 唱唱跳跳活動辦法
壹、說明：
		客家文化之中的表演藝術，可說是相當獨特的一種表演藝術，融入了現代的表演藝術方式，卻未放棄掉良好的傳統文化內涵，將兩者相互結合使用，創造了新一代的客家表演藝術，而這些新的客家藝術文化生命，將由最活潑可愛的小朋友一起來呈現。
貳、報名時間：
		活動時間：即日起到4月30日止
參、活動對象：
幼稚園至國小六年級皆可參加
肆、報名方式：
一、網路或傳真報名：請至客家電視台網站下載報名表，填妥後傳真至08-7215976或E-mail：jen.jing@msa.hinet.net。(請先來電告知要傳真資料)
二、電話報名：08-7215976  喬小姐。

伍、活動方式：
一、表演隊伍：
參加者可以個人報名或是組成2人以上隊伍參加，演出內容只要能展現出客家文化元素即可。
二、表演時間：
演出時間以3~8分鐘內完成為限。
三、表演型式：
   1.需符合下列其中之一：
    (1)口語：演出過程中，加入客語口說或是客語演唱部分，可用歌唱、唸
謠、歌劇…等等方式呈現。
(2)背景音樂：演出若以伴唱帶或是伴奏者，演出過程無歌詞配唱情形，
僅能以背景音樂表現方式。
2.若有發聲表演參加者，須以現場發聲表演，不得以預錄方式替代或輔
助現場表演之形式。
       3.演出順序將以主辦單位公告決定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本活動為公開播出之節目錄影，參加者之表演內容及形式，鼓勵自行創作，不應有抄襲他人作品之行為，而所應用之音樂，應取得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、公開演出、公開上映及重製之授權。若無法取得相關音樂版權授權，由於錄影播出之緣故，會請參賽者更換表演內容。
陸、獎勵方式：
    一、凡參加隊伍成員皆可獲得200元禮券以茲鼓勵。
    二、看節目送好禮：於每一集節目結束後將準備1個問題，民眾可將該問題
        答案寫在明信片背後，寄至BiLiBoLo 唱唱跳跳製作公司：屏東市豐田
        街13巷1號收。將在本季BiLiBoLo唱唱跳跳全數播出完畢後抽出
        20位幸運觀眾可以各得到一把烏克麗麗。
柒、活動時間與地點：
一、請報名隊伍於報名表錄影場地勾選可參與之錄影縣市。
    二、擬訂之各縣市錄影場地將於103年4月15日前公告於客家電視台網站 
       及BiLiBoLo唱唱跳跳FB粉絲團，請報名隊伍留意錄影場地，若有更改
       將另行通知。
捌、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
一、客家電視台《bilibolo唱唱跳跳》活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
    項：本台蒐集的個人資料包含識別個人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戶籍地址暨
    電話、通訊地址暨電話、行動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遞地址(Email)等相關
    資料等，將僅使用於本活動相關作業範圍內使用，並遵守《個人資料保
    護法》之規定，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。
二、當您參加本活動，即視為同意本台使用上述資料。若您無法提供，將視
    同放棄活動與獲獎資格，請諒察。依據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三條規定，
    您可向本台行使之個資權利包括：查詢、閱覽、複製、補充、更正、處
    理、利用與刪除。您可電洽(02)2633-8200與本台聯繫，本台將儘速依法
    令規定，處理與回覆您的請求。
*若有任何異動，請以客家電視台網站公布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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